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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91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
號　　（新北市雲端智慧科技中心2樓）
承辦人：陳禹戎
電話：(02)80723456 分機643
傳真：(02)89682278
電子信箱：yurong0624@apps.ntpc.edu.
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22586113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2AR49U）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113年「適性教學基地學校」及「適性教學教

材研發中心學校」聯合甄選計畫各1份，請各校踴躍報

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12月27日臺教資(三)字第112270527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「教育部因材網」（以下簡稱因材網）數位學習平

臺，提供數位內容及課間工具與適性診斷的功能，特辦理

本案。

三、旨案計畫簡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「適性教學全國推動計畫」：教育部委託國立臺中教育

大學辦理，負責適性教學推廣及教育部因材網系統維

護，擬公開甄選「適性教學基地學校」（以下簡稱基地

學校）。

(二)「適性教學教材研發實驗計畫」：教育部委託國立中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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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等10校辦理，負責因材網各科目（議題）教材研

發，擬公開甄選「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心學校」（以下

簡稱中心學校）。

四、計畫內容將透過線上說明會方式辦理，資訊如下：

(一)採線上報名，（連結為https://forms.gle

/MzSCfdLJvXdUbTDk8），即日起至113年1月8日（星期

一）止，報名成功將以電子郵件通知，若時間及會議連

結等資訊有所異動，以電子郵件通知為主。

(二)說明會共計4場次，採Google Meet線上會議方式辦理：

１、場次1：113年1月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（會議室代碼：grg-vpbg-ker）。

２、場次2：113年1月1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（會議室代碼：ouo-iyet-tua）。

３、場次3：113年1月1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（會議室代碼：udc-ysvf-brs）。

４、場次4：113年1月1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（會議室代碼：hxc-ddbr-yev）。

五、有意報名學校，請於113年1月31日（星期三）前至教育部

計畫申請系統(網址：https://cfp.moe.gov.tw)完成報

名。

六、本案如有相關疑義，請逕向各科目（議題）計畫聯絡人洽

詢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副本：

86

2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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